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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山 东 省 财 政 厅 

文件

 

 

鲁人社规〔2017〕15 号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 山东省财政厅 
关于失业保险支持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 

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，省社会保险事业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失业保险支持

参保职工提升职业技能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人社部发〔2017〕40

号），提升参加失业保险职工的职业技能，发挥失业保险促进就业

作用，结合我省实际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技能提升补贴申领条件 

同时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职工，可申领技能提升补贴： 

（一）依法参加失业保险，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 36个月（含

36个月）以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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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二）自 2017 年 1月 1日起取得初级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、

高级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。 

二、技能提升补贴标准 

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应为列入国家职业资格

目录清单或职业技能等级目录内的证书。技能提升补贴标准根据

不同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确定。职工取得初级

（五级）、中级（四级）和高级（三级）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

等级证书的，补贴标准分别为 1000 元、1500 元和 2000 元。  

同一职业（工种）同一等级只能申请并享受一次技能提升补

贴，不同等级可分别申请享受技能提升补贴。不同职业（工种）

可按等级分别申请享受技能提升补贴。省内参加失业保险，非本

省考取的证书，符合条件的可申请享受技能提升补贴。 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将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、财政部相关规定及全省失业保险基金运行情况、职业技能培

训、鉴定收费标准等因素，适时调整补贴标准。 

三、技能提升补贴申领程序 

职工应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 12

个月内，向本人失业保险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提出申请，失

业保险经办机构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对申请条件进行核查比对，对

审核通过、公示无异议的申领人员，直接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其社

会保障卡中。具体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申请。符合申领条件企业职工可以通过省、市人力资



 — 3 — 

源社会保障部门门户网站，登录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统一开发

的“技能提升补贴申报”功能模块，登记提报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

证书编号、证书名称、鉴定级别、发证日期、社会保障卡号、手

机号码、失业保险参保地等基本信息，进行网络在线申请。 

（二）审核。各级失业保险经办机构 7个工作日内，审核申

领人员的条件资格，对审核通过的人员，形成“技能提升补贴人

员公示表”；对不符合申领条件的，在系统中注明审核不通过原因，

供申请人查询。 

（三）公示。省本级、各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分别通过省、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门户网站公示“技能提升补贴人员公示

表”，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。公示结束后，对公示无异议符合申领

条件的人员，形成“技能提升补贴人员发放表”。 

（四）发放。失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“技能提升补贴人员发

放表”，于次月失业保险金发放时，将补贴资金发放到申请人的社

会保障卡中。对尚未办理社会保障卡的申领人员，应先行办理社

会保障卡，再进行补贴申领。 

四、技能提升补贴资金管理 

失业保险基金会计核算中设立技能提升补贴科目，所支付的

资金从失业保险基金技能提升补贴科目中列支。 

各市要将技能提升补贴支出纳入失业保险基金预算管理，规

范运作，切实保证基金有效使用和安全运行。 

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发挥省级调剂金的作用，



 — 4 — 

对基金支付能力相对较弱的市给予重点调剂，确保符合条件的参

保职工按规定享受政策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

门要高度重视，将其作为失业保险预防失业、稳定就业的重要举

措，精心组织、狠抓落实。山东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负责省本级参

保企业职工的技能提升补贴申请、审核、公示和发放工作。 

（二）实现网上经办管理服务。各市要按照本通知规定的经

办程序及统一要求，依托现有信息系统，实现技能提升补贴业务

的网上经办管理服务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将在山东省公共就

业人才服务信息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省就业人才系统”）互联网服务

平台中开发“技能提升补贴申报”功能模块，实现外网申请、内

网审核。通过省就业人才系统办理失业保险金发放的市，可以继

续使用该系统办理补贴相关业务；使用其他系统办理失业保险金

发放的市，要对发放系统进行升级改造，增加“技能提升补贴”

功能，实现与省就业人才系统对接，确保在系统内经办补贴相关

业务。各级经办机构要将技能提升补贴办理情况反馈至省就业人

才系统，申请人可通过互联网查询相关情况；有条件的可通过微

信、短信等方式告知申请人技能提升补贴业务办理情况。各市要

加快整合落实补贴政策涉及的数据资源，实现职业资格证书联网

查询系统数据、参保系统数据、国家职业（技能等级）资格证书

目录清单及社会保障卡系统数据的信息共享，为技能提升补贴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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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、审核、公示、发放及监督提供数据支持。8 月底前，人力资

源社会保障部门完成系统开发，实现网上经办。未实现网上经办

前，各级经办机构要在服务大厅人工办理职工申请业务，并在实

现网上经办后，及时将职工相关信息录入系统。 

（三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职业技

能鉴定机构要严格鉴定标准，严把证书发放质量。失业保险经办

机构要建立与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的信息共享、沟通协调机制，通

过信息比对有效甄别证书的真实性，严防冒领、骗取补贴。要制

定补贴资金的申请、审核、公示、发放、监督等制度，严格财务

管理和资金监管，防范风险。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，发挥社会监

督作用。对违法违规行为，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。各市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局和省社会保险事业局要建立特殊情况下不能实施网上

经办的应急处理机制，通过经办服务大厅，实施人工办理，实现

一次办结服务。 

（四）加大宣传力度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开展多

渠道、多形式的宣传活动，向社会、参保企业及职工宣传政策、

解读政策，使参保职工了解政策内容，熟悉办理程序，更方便、

更快捷地享受政策，发挥好失业保险预防失业、促进就业的作用。 

各地在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报告。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、省财政厅适

时组织开展政策绩效评估，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财政部

部署要求，调整完善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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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本《通知》自 2017 年 8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2 年 7

月 31 日。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山东省财政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6月 30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        2017 年 6月 30 日印发 


